
关于下发《北京大学医学部关于设立研究生助研、助教

和助管岗位及实行岗位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北医（2014）部研字 121 号

各院（部），机关有关部、处及教学医院：

经 2014 年 7 月 7日医学部第 18次部务办公会研究通过了《北京

大学医学部关于设立研究生助研、助教和助管岗位及实行岗位津贴制

度的实施办法》。现印发各单位，请相关部门参照规定认真落实执行。

北 京 大 学 医 学 部

2014 年 7 月 8日

抄送：教育处、科研处、计财处



北京大学医学部关于设立研究生助研、助教和助管岗位

及实行岗位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

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面向公民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高级科技、管理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的进程中，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与研究生教育密切相关。富有创新精

神的研究生群体是学校科研、教学活动中最富活力的有生力量。

第二条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

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 号）、《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研

究生奖助工作的通知》（财教[2013]221 号）及北京大学相关文件精

神，并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医学部给予参与教学、科研和管理

的研究生设置教学、科研助理（简称助教、助研）和管理助理（简称

助管）岗位（简称“三助”），并实行岗位津贴制度。

第三条 研究生“三助”工作由医学部研究生“三助”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研究生“三助”工作小组负责具体实施，“三助”工作办公室

暂设在医学部研究生工作部。

岗位设置

第四条 研究生“三助”岗位设置由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会同教育处、

科研处、计财处等统一部署。各院（部）由负责研究生工作的主管领

导负责，组织专门人员共同开展“三助”岗位的设置、申请、聘用、

培训和考核等方面工作。

第五条 面向研究生设置的岗位分研究生助教、助研和助管三类。助

教岗位根据教学工作实际需要设置；助研岗位由导师（课题组）和/

或教研室/科室/医院根据研究生所承担的科研和相关工作任务出资

设置；助管岗位由管理部门根据需要设置。

第六条 研究生助教和助管岗位由各院（部）分别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根据需要确定岗位待聘计划，助研岗位可按年度确定待聘计划。岗

位待聘计划应当明确岗位目标、每周工作时间、工作量及对拟聘研究



生的要求等，所有岗位必须有明确的工作任务。

岗位津贴

第七条 研究生助教岗位津贴由医学部专项经费支出，其中附属医院

和教学医院的研究生助教岗位津贴原则上由各医院支出，津贴标准及

发放办法参照《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助教岗位设置与申请管理办法

（试行）》（北医[2014]部研字 60 号）。助管岗位津贴由用人单位承担，

津贴标准及发放办法参照《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助管岗位设置与申

请管理办法（试行）》（北医[2011]部研字 78 号）。学校鼓励各院（部）

自筹经费设置研究生“三助”岗位。

第八条 院（部）研究生助研岗位津贴由导师（课题组）和/或教研

室/科室/医院承担，津贴标准及发放办法参照《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

生助研岗位设置与申请管理办法（试行）》（北医[2014]部研字 21 号）。

岗位申请

第九条 “三助”岗位申请和聘任一般在新学期开学后 3 周内完成。

第十条 研究生助教、助管岗位公布后，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向设岗

单位提出申请，参加聘任选拔；在导师签署意见及院（部）审批通过

后，名单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三助”办公室备案。

第十一条 研究生助研岗位由研究生直接向设岗的导师或课题组提

出申请，经导师或课题组负责人同意，院（部）同意，名单报科研处

审批后，由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三助”办公室备案。

第十二条 考试不及格或严重违反校纪校规的研究生原则上不能应

聘研究生“三助”岗位。研究生上岗前要与设岗用人单位、导师或课

题组签定聘任协议，明确岗位目标、工作量、职责等。

岗位经费管理

第十三条 研究生助教、助研岗位经申请获批准后，各院（部）需按

月汇总研究生助教、助研岗位津贴发放情况至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

“三助”办公室，分别经教育处或科研处审核后，由研究生院医学部

分院报送计财处执行。研究生助管岗位津贴直接由设岗单位按月报送

计财处。



第十四条 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原则上按聘岗计划协定由计财处

每月定时发放。

岗位考核

第十五条 研究生“三助”岗位的考核原则上每学期一次，在研究生

自评、导师（课题组负责人、主讲教师或行政主管老师）考评的基础

上，由各院（部）按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进行总评。岗位考

核不合格的研究生原则上不再拥有继续应聘上岗的资格。

第十六条 研究生在读期间受聘“三助”岗位的情况也是研究生毕业

考核，参评奖学金、奖励的重要内容。对不认真履行岗位工作职责的

研究生，设岗用人单位、导师或课题组可以随时提出中止该研究生“三

助”岗位的建议，报研究生“三助”办公室备案。

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研究生“三助”岗位的申请与聘任由

各医院具体组织与协调，岗位津贴的报送、审核与发放由各医院统一

管理，实施办法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三助”办公室备案。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医学部2014年 7月 7日第18次部务办公会审议

通过，自文件发布之日起生效，原《北京大学医学部关于设立研究生

助研、助教和助管岗位及实行岗位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北

医[2005]部研字 14 号）自行废止。

第十九条 本办法施行期间医学部有权对办法中的规定进行修改。其

他相关规定有与本办法相悖的，以本办法为准。具体事宜由研究生院

医学部分院“三助”办公室负责解释。


